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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批监督条例

（员怨怨远年缘月猿员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员怨怨远年苑月圆愿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了保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效地行
使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职权，监督

计划的执行，发挥计划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根

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行政区的年度、中期及长期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审查、批准和计划执行的监督。

第三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本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

查和批准中、长期计划的调整方案。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行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执行，审查和批准年度计划的调整方案。

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协助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本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

第四条摇市人民政府负责制订、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人民政府计划部门具体负责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计划编制并

经综合平衡形成本行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具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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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计划的执行和编制计划调整方案。

第二章摇计划的审查和批准

第五条摇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举行的一个月前，就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计

划安排的主要内容，向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汇报，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第六条摇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举行的二个月前，就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主要

内容，向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汇

报，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第七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时，市人民政府应当
向大会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计划安排（草

案）的报告，由各代表团进行审查。

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

查意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计划安排（草案）

的报告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结果报告；主席团审议通过

后，印发出席会议的代表，同时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的决议（草案）并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八条摇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点是：
（一）计划的指导思想；

（二）中、长期计划发展目标、年度计划主要调控目标，包括国

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粮食总产量、固定资产投资额、本级财政

收支、自营出口创汇、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

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

（三）本行政区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计划生

育、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目标；

（四）本行政区的重点建设项目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事项；

（五）实现计划的主要措施。

第三章摇计划调整的审查和批准

摇摇第九条摇计划的调整是指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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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计划，在执行中因特殊情况需要对原批准计划中某些

主要目标、重点项目和其他重要事项的部分变更。

第十条摇市人民政府对于需要进行调整的计划，应当编制调
整方案。年度计划的调整方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查批准；中、长期计划的调整方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第十一条摇市人民政府调整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方案一般应在每年的员园月猿员日前提出。
调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方案应在市人民代

表大会举行的二个月前提出。

第十二条摇在计划执行中，因国家、省的计划变动引起本行政
区的计划变更，市人民政府应对本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作相应的调整，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章摇计划执行的监督

第十三条摇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和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监督计划的执行。

市人民政府对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应在

员园日内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四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计划执行的

重点是：

（一）主要发展、调控目标的实现情况；

（二）重点建设项目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事项完成情况；

（三）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情况；

（四）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决议的

落实情况。

第十五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对
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视察，并且就计划执行中的重大事项或者特定

问题组织调查。市人民政府及有关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

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十六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计划和计划执

行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受询问的市人民政府及有关的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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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必须在会议期间当面给予说明。

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员园名以上代表
联名；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缘人以上联名，可以就计划和计划执行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质
询案。受质询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必须在会议期间当

面给予答复。

第十七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
会可以听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关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组织

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或调查，并就计划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摇市人民政府应在每年的第三季度向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作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

第十九条摇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擅自更改主要
发展、调控目标及重点建设项目和其他重要事项的，市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责令市人民政府予以纠正。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规定的，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责成有关机关、组织令有关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作出检查或予以通报批评，直至行政处分。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条摇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审批监
督，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一条摇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大财经委员会
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远年员园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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